
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文件

浙大本发〔2018〕26 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项目认定和

推荐免试研究生等政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系），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项目认定和推荐免试研

究生等政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大学本科生院

2018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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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项目认定和推荐免试

研究生等政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根据浙大本发〔2018〕12 号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

管理办法》精神，为促进我校各类竞赛活动的质量提升和良

性发展，科学合理分配学校资源，调动更多师生积极性，现

制定学科竞赛项目认定和推荐免试研究生等政策具体实施

细则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项目认定

通过顶层设计，构建分类、分层、分布且充满活力的学

科竞赛体系。

1.认定原则

（1）以赛促学：学科竞赛以促进学生能力的培养、知

识的拓展，促进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。

（2）以赛促教：学科竞赛以促进与第一课堂融通，突

出与课堂教学及实际应用相结合，推动课程教学体系、内容、

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为导向。

（3）点面兼顾：项目设置面向学校不同学院和专业学

生，力争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次参与学科竞赛的机会和经

历。

（4）重点优先：重点支持引领国际和全国、社会声誉

好、取得优异成绩的竞赛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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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认定程序

浙江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学科竞赛专家委

员会对学校已备案的学科竞赛项目进行审核、考核和评定，

根据评定成绩决定拟认定的浙江大学学科竞赛项目名单，名

单经公示后正式公布。

二、推荐免试研究生及其它政策

学科竞赛项目分 A、B、C、D 四种类型进行管理，其中 A、

B、C 类为学校认定项目，D 类院级项目。根据竞赛项目不同

管理类型规定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及其它支持政策（如经

费、教学津贴等）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
A 类竞赛项目：每学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上限为 6 名，

学校给予重点支持。

B 类竞赛项目：每学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上限为 3 名，

学校给予一般支持。

C 类竞赛项目：每学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为 0 名，学

校给予一定的支持。

D 类竞赛项目：每学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为 0 名，院

（系）给予支持。

学生参加以上任何类型的竞赛,根据《浙江大学本科生

第二、三、四课堂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（浙大发本

〔2017〕61 号）均可获得二课堂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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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要求

1.本细则从 2018 年 7 月 1 后参加学科竞赛项目开始执

行，以往获奖学生保送研究生政策按原规定执行。

2.针对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上限控制，各学院和竞赛基

地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报本科生院，并在竞赛通知中告知参

赛学生。

3.竞赛项目实行动态进出机制，原则上学校每两年调整

一次。

4.校团委主管的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

赛、“创青春”大学生创业大赛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

业大赛获奖学生保送研究生政策另定。


